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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要守好伦理“大门”
代表委员热议《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草案）》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王川 胡蝶飞 夏天 季张颖

人工智能、 自动驾驶等新技术在释放技术红利的同时， 也催生了新的科技伦理风险和科技治理挑战。 科技创新

不仅仅是经济命题更是社会命题。

科技创新如何延伸发展触角， 打破行政区划的壁垒？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一个城市的单打独斗， 而将是整个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最好诠释。

昨天， 按照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议程安排， 市人大代表分组审议 《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

（草案）》 （以下简称 《条例 （草案）》）， 市政协委员也对正在审议的 《条例 （草案）》 提出了真知灼见。

科创中心建设是“大工程”，不能忽

视“科技伦理”

姚海嵩代表指出，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是系统性“大工程”， 不可避免会面临复

杂的法律和伦理问题。 然而， 科技伦理及治理在我

国仍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和课题。 国内主要依据国家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

理审查办法》， 及散落在相关法律法规中的单独条

款， 尚未形成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系统。 科技伦理

应用研究仍然十分薄弱。

姚海嵩代表认为， 推动和加强科技伦理应用研

究， 是政府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 强化和保障创新

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特别是当科技的创新和进步

走到法律更新的前面时， 通过科技伦理治理， 使科

技创新和进步走在惠益人类和社会的正确道路上，

这不仅会对科技创新战略布局、 产业发展产生重要

有益影响， 更会积极推动我市科技主体更高效和健

康地进行创新活动， 形成生产力， 带动经济和社会

发展， 更能营造一种友善和高效的营商和社会环

境。

为了加快落实 《条例 （草案）》 有关精神， 他

建议由市政府牵头， 组织有关高校、 研究机构， 同

时吸引国内外知名科技企业等共同成立“科技伦理

治理与应用研究中心 （院）”， 围绕国内外科技前

沿、 产业动向， 在科技伦理方面以“科技、 产业、

社会” 为主线进行“接地气” 的研究， 遵守并应用

“有益、 不伤害以及公正” “知情同意” “个人信

息保护” “审查机制” 等伦理原则和工具， 形成一

批“前瞻性、 指引性、 保障性、 推进性” 应用型研

究成果， 助力科创中心建设。 研究成果亦可作为未

来出台相关法律、 政策等的重要参考和依据。

其次， 加强科创伦理人才队伍的建设。 有关部

门应当制定相关政策和机制， 鼓励并甄选上述跨学

科人才， 进行科技伦理跨学科研究， 并将上述人才

纳入科创人才范畴， 对于其研究成果给予相应的奖

励和激励。

同时， 设立“科技伦理应用研究” 计划和研究

经费， 着眼于“保障科技研发、 推进转化应用、

惠益产业社会” 的应用型科技伦理研究， 多方面

地给予研究机构或个人研究资助， 推动科技伦理

治理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 并在社会治理方面得

以应用。

为小微科创企业插上“翅膀”，弥补

其“先天不足”

韩若冰代表则聚焦“小微” 型科创企业的发展

之路。 他认为， 上海要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

中心有许多优势， 如高校、 研究院所、 基础设施资源

集聚， 社会层级较高， 经济体量大等，“但上海在扬长

避短发展科创的过程中，还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比如

发动社会资源、 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方面还有很大空

间； 在把一些好的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化， 变成社会

效益方面， 上海还可以做得更好。 同时， 建议把对科

技型初创企业的支持， 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

在韩若冰代表看来， 这些科技型初创企业虽然含

着“双创” 金钥匙出生， 但也有“先天不足”。 这些

企业多为科学家创业， 这就意味着， 企业可以做出好

的产品， 但未必有好的经营管理， 因此更需要政府的

扶持与服务。 对此， 他提出多方面建议。

韩若冰代表表示， 要大力做好天使投资的引领。

因为天使投资本身就是通过有产业经验和创业经验的

天使投资人， 来带动初创型企业的快速发展， 天使投

资人给企业带去的不仅是资金， 还有大量管理经验，

而这些都是初创型企业最欠缺的。 这一块内容在 《条

例 （草案）》 中也有提及， 希望得到真正落实。

韩若冰代表表示， 限于当前的政府采购制度， 中

小微企业， 尤其是科创类企业， 往往比较难进入政府

采购名录。 对此， 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尽量跟一些大

企业合作， 通过联合分包或者联合投标的方式参与到

政府采购中。 同时， 建议政府部门在采购时， 对科技

型初创企业适当倾斜， 尤其是对那些还没有客户的企

业， 实现首购扶持。

他建议行业协会、 产业的创新联盟等社会化服务

力量， 能够降低对科技型初创企业的入门门槛和服务

门槛， 让初创企业在成立之初就能进入到这些行业、

产业平台， 进而快速步入到市场发展正轨。

此外， 韩若冰代表还建议利用好上海全球会展业

之都的优势， 打造上海的“双创” 会展平台， 让这些

含着“双创” 金钥匙出生的小微企业， 能够尽快在世

界的舞台上展示自己， 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韩若冰代表表示， 对于科技型初创企业来说， 有

时候最缺的并非是资金， 而是一些营销和管理的人

才。 政府应该在面对这些新型的商业模式和生产技术

模式时， 集中市区级、 行业级的服务体系， 对科技型

初创企业的营销人员进行培训和培育， 进而引导科技

型初创企业能够尽快提升自己的营销能力和市场开拓

能力， “如果没有营销和客户， 哪怕技术再牛也是花

架子， 也不能持续发展”。

构建知识产权流转平台， 助推长三

角科创一体化

随着科创中心建设和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不断深

入， 科创资源在 G60 科创走廊上频繁流动， 知识产

权交易市场日近活跃， 交易规模不断扩大， 对知识产

权综合服务平台的需求日益迫切。

在市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上， 市政协无党派界人

士提交的一份 《关于以构建知识产权流转平台为抓

手， 促长三角科创一体化的建议》 提案， 就从知识产

权这一主题入手， 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建言献策。

据悉， 在形成这一提案之前， 市政协无党派界人

士专门走访调研了部分科创企业、 知识产权中介机

构、 国家知识产权国际运营 （上海） 平台以及长三角

多家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发现了目前在知识产权运营

流转层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长三角地区现有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各自为阵，

无法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 同时， 目前现有的知识产

权交易平台同质化严重， 彼此之间低层次竞争， 不能

发挥产业引导作用。”

对此， 提案建议， 由上海知识产权局牵头， 建立

长三角知识产权流转协同机制， 通过制度设计、 产品

设计， 打破因股权、 主管单位以及不同行业所形成的

壁垒， 以互惠共赢的方式， 建立长三角知识产权运营

数据库， 提升信息利用效率。 并在平台上引入知识产

权保险， 增加险种， 实现“保价值、 保预期、 保维

权” 的目标， 减少交易各方的风险， 促进交易的进

行。

另外在打造长三角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方面， 提案

也提到， 上海在知识产权确权、 维权方面具有较为成

功的经验， 可以此为基础， 加强长三角地区知识产权

纠纷快速、 联动解决机制， 将长三角打造为国内乃至

全球的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更好地促进知识产权创

新、 运营及流转， 真正推动上海向全球有影响力的科

创中心稳步迈进。

打造优质科创板“未来之路”要在监

管机制上做文章

科创板的设立， 对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无疑是“如

虎添翼”。 在此大背景之下如何打造优质科创板未来

发展规划， 是市政协委员王芳在今年两会上关注的重

点。

在王芳委员看来， “登陆科创板的企业需要将所

有相关规章制度作为底线， 不碰不触不挑战、 不游走

灰色地带， 在落实资本市场相关规定的同时， 扎扎实

实做好企业经营管理， 寻求更多的效益。”

在监督管理机制方面， 王芳委员提到， 注册制的

实施不是大门打开， 而是证监会将监管的权利进一步

下放， 让交易所成为审核的把关者， 防止目的不纯、

自身条件达不到要求， 或是有弄虚作假行为的企业进

入资本市场， 防止资本市场被污染并保护好投资者权

利。

“证监会、 交易所在注册制环境下， 应做好上市

前的审查、 IPO后的监督以及被退市企业的检查， 把

严格管理贯穿于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的每一个环节， 让

上市公司在制度权力的笼子里运营， 降低资本市场的

风险。”

姚海嵩代表 韩若冰代表 本版摄影 记者 王湧


